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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银行客户开票信息采集表

客户申请：☐新增      ☐修改      ☐删除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申请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	客户信息

	客户名称（全称）
	

	纳税人识别号（税务登记证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	

	组织机构代码证号（未“三证合一”企业填写）
	 

	纳税人资质
	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    ☐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    ☐非增值税纳税人

	办公地址
	
	办公电话
	

	基本户开户行名称
	
	基本户账号
	

	开票方式
	☐不开票         ☐按月-汇总       ☐按季-汇总       ☐明细   

	发票领取人信息
	姓名
	联系电话
	证件类型
	证件号码

	发票领取人1
	
	
	
	

	发票领取人2
	
	
	
	

	电子发票接收邮箱
	

	普通发票邮寄信息
	收件人
	联系电话
	邮寄地址

	
	
	
	

	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应提交如下资料：
1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证明文件（以下任一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）
① 已经完成“三证合一 ”登记且已经完成纳税人识别号信息变更的：
　　　　☐ 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
　　　　☐ 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表》（需加盖主管税务机关印章）
② 尚未完成“三证合一”登记或已经完成“三证合一”登记但未完成纳税人识别号信息变更的：
　　　　☐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
　　　　☐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书
　　　　☐ 加盖“增值税一般纳税人”字样的税务登记证
2、增值税发票领取人（以下简称“发票领取人”）身份证件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，如该申请表经办人为非增值税发票领取人，还需携带经办人身份证原件。
3、其他证明文件（如有请写明）：
客户须知
1、我行对境外客户不开具增值税发票。
2、我行对个人客户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3、我行对贷款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	客户确认

	
本单位授权本单位人员            （证件类型：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至贵行办理以上业务。本单位保证本信息采集表填写内容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所填内容我单位已确认无误。若信息发生变更，确保及时更新预留信息。对于因提供信息有误可能导致的一切后果皆由本单位承担。


客户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(签字或盖章)




注：本采集表一式两联，第一联由银行留存，第二联由客户留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说明：
1. “客户名称”：请按照客户税务登记证注册名称填写；
2. “纳税人识别号”：即税务登记证号；已完成三证合一税号变更的单位，请填写变更后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；
3. “组织机构代码证号（未“三证合一”企业填写）”：请按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填写；
4. “纳税人资质”：请据实勾选；
5. “办公地址”：请填写单位营业执照的地址；
6. “办公电话”：请填写单位办公的有效联系电话；
7. “基本户开户行名称”、 “基本户账号”：请根据基本户《开户许可证》如实填写；
8. “开票方式”：☐不开票，是指填写单位没有开票需求；☐按月-汇总，是指填写单位同类业务汇总开票，开票周期为月；☐按季-汇总，是指填写单位同类业务汇总开票，开票周期为季；☐明细，是指填写单位不汇总开票，单笔提出申请；开票方式请据实勾选；
9. “发票领取人信息”：请填写单位指定发票领取人姓名、联系电话、证件类型（身份证、护照、军官证、武警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户口簿、警官证、士兵证、台湾同胞来往内地通行证、临时身份证、外国人居留证、其他）及证件号码； 
10.“电子发票接收邮箱”：请填写单位能接收电子发票的邮箱；
11.“普通发票邮寄信息”：普通发票可邮寄，需提供接收人的姓名、电话及地址；专用发票须自取；
12. “需提供的资料”：请据实勾选；如不能提供“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证明文件”，则只能选择开具“增值税普通发票”；
13. 表格应据实填写，填写完毕后，请确认填写信息并返回我行；如有信息不实，责任由客户承担；
14. 我行将按照客户提供的信息开具发票，一旦开具后，发票信息不得更改。如有特殊开票需求，请提前告知。
15. 自2016年5月1日起，建筑业、房地产业、金融业及生活服务业等行业将纳入营改增范围，请在办理增值税纳税人登记和一般纳税人认定后，填写并将此表格交予我行。
16. 若客户注册地在境外，不属于中国居民企业，则无需填写本表。

